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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2013 年 7 月 13 日 

  

我校部署扶贫开发“双到”工作 
强调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相结合 

 
  7 月 11 日下午，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工作

会议在我校北校区第二会议室召开。会议下发了《广东外语

外贸大学贯彻落实新一轮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实

施方案》，总结了我校近年来扶贫开发工作的情况，并对下

一轮的工作进行部署。 

  我校党委书记隋广军，党委副书记卢景辉，党办校办、

组织部、宣传部、团委、工会主要负责人，各基层党委（党

总支部、直属党支部）书记，驻村干部，组织部相关人员出

席会议。会议由组织部部长方迎生主持。                         

  隋广军在讲话中指出，“实现共同富裕”是党的奋斗目

标，扶贫问题关系党的执政以及社会发展。他指出，我校在

上一轮工作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各单位深入村户，

切实开展了扶贫开发工作，而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面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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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迫，任务艰巨、面临需帮扶的贫困户更多、帮扶成效要求

更高，帮扶点离校更远导致交通成本上升等问题。他说道，

扶贫开发工作是学校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

要阵地，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平台。因此，他希望各单位

认真总结经验，按照《实施方案》的要求，落实帮扶计划，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开展帮扶工作，同时把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学校教育事业发展结合起来，把实

事办好，好事办实。 

  卢景辉对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的开展提出四点要求。第

一，回顾和借鉴上一轮工作的成功经验；第二，结合新一轮

工作的要求，制定有效的计划和方案；第三，落实工作责任，

明确工作要求，采取有效措施，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双到”

工作；第四，结合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情况，完成好扶贫开

发工作任务。 

  方迎生在介绍我校 09 年到 12 年的扶贫开发工作基本情

况时说道，我校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在清远市河东

村开展扶贫开发“双到”工作，全校 28 个基层党组织参与

了对口帮扶农户的工作。我校先后选派三位优秀干部驻村，

建立“立体式”帮扶体系，紧紧依靠当地党委政府，发挥学

校教育资源优势，在基本民生措施、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基

层党建工作方面取得较大收获，使河东村集体经济得到发

展，实现村与校的“双赢”。我校还荣获广东省扶贫开发“规

划到户责任到人”工作优秀单位称号等奖项。 

方迎生对我校扶贫开发新一轮工作进行部署。他指出

要在继续跟踪河东村扶贫工作的同时，对清远市黄坌村的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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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开发工作进行科学规划。其中包括利用扶贫信息管理系统

对各帮扶单位的扶贫开发工作实施动态管理，以及设立扶贫

开发专项经费等。他指出，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任务更加繁

重，使命更加光荣，希望各单位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齐心协

力、攻坚克难，共同完成扶贫开发工作任务。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部署重点工作 
    

7 月 13 日，我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

公室（以下简称“办公室”）工作会议在北校行政楼第三会

议厅举行。会议部署办公室各组具体分工及近期的重点工

作。我校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兼）、校党委

副书记卢景辉对近期工作提出了几点要求。会议由党委组织

部部长方迎生主持，办公室全体成员出席。 

卢景辉对办公室近期工作提出了三方面要求：第一，做

到“三个带头”——带头学习文件方案，带头参加教育实践

活动，带头处理好“工教”（日常工作与教育实践活动）关

系；第二，做到“三个结合”——将教育实践活动与即将到

来的纪律教育月活动结合，与学校的中心工作相结合，与学

校开展的各项专项工作相结合；第三，做到“三个加强”

——加强各小组间的联系、沟通和协调，加强先进典型的建

树辐射带动作用，加强三个环节的规划指引。 

会议明确了办公室各组具体分工任务。据介绍，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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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秘书组、协调组、宣传组三组。其中，秘书组负责起草

文件与协调大型活动等；协调组负责策划部署学校教育实践

活动、跟进和督导各单位进展情况等；宣传组则负责新闻宣

传、专题网站建设，策划落实群众路线理论研究等。秘书组

组长刘志军、宣传组组长胡文涛就下一步如何开展本组工作

提出了建议。 

此外，会议还明确了近期的重点工作安排，包括策划落

实校领导暑假到学生三下乡地点、支教点、调研点看望学生

的工作，落实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井冈山大学培训班事宜等

十项工作。 

 

 

 

 

 

 

 

 

 

 

 

报：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委

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第 23 督导组 
送：校党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副校长，校长助理 
发：学校各基层党委、党总支部、直属党支部，学校各单位  


